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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属各单位： 

现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园秩序管理规定》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 年 10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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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创造

优良的教书育人环境，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学校各单位、师生员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各类人员

应遵守本规定，自觉维护校园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促进

校园和谐稳定。校园内禁止违反法律法规、扰乱校园秩序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校园秩序包括校门秩序、校园治安秩

序、校园交通秩序和校园环境秩序。 

第四条 学校保卫处与其他部门、单位分别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管理校园秩序，并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置。东营校区保

卫处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东营校区的校园秩序。 

第五条 应尊重和维护师生员工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教

育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不得限制、剥夺师

生员工的权利。 

第二章  校门秩序管理 

第六条 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有证明本校身份的有效证

件、证章、证明或生物识别信息等。未持有证明本校身份有效证

件、证章、证明或生物识别信息等的人员进入学校，经许可后履

行门卫登记手续，方可进入校园。 

非本校外籍和港澳台人员，进入学校进行公务、业务活动，

须有学校单位邀请并在保卫处备案，方可出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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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国内新闻媒体人员进入学校采访，须持有记者证和

采访函或介绍信，经学校党委宣传部许可后，履行门卫登记手续，

方可进入学校采访。 

第八条 国外和港澳台媒体人员进入学校采访，须持有山东

省人民政府外事机关或港澳台办的介绍信和记者证，经学校党委

宣传部许可后，履行门卫登记手续，方可进入学校采访。 

第九条 校外团体进校参观，须与相关部门联系，许可并履

行门卫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参观不得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和

工作秩序。 

第十条 进入学校的人员，应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

度，不得从事与自身身份不符的活动，不得危害校园安全稳定。 

第十一条 禁止推销人员、小商小贩、拾荒人员、精神障碍

人员等进入校园。 

第十二条 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进入校园。 

第十三条 禁止携带宠物进入校园。对进入校园的被遗弃宠

物，保卫处有权收拢，并交地方有关机构收留。 

第十四条 进出校园的人员及车辆有义务接受学校保卫人员

的询问、身份核验及物品检查。校门值班人员应严格落实人员出

入、携物出入管理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对进出校园的人员和物品

进行检查，有关人员应积极配合。 

第三章  校园治安秩序管理 

第十五条 进入校园应当举止文明，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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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秩序。 

第十六条 严禁在校园内制造噪音，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工

作和生活。严禁在校园公共场所打闹、起哄、大声喧哗、摔砸物

品、抛撒杂物、酗酒闹事、赤身裸体等不文明行为。 

第十七条 未经批准，禁止在校园安装或使用音响、广播、

电视、网络、门禁、监控等设施，以及设置临时或永久建（构）

筑物。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禁止在校园公共场所张贴、摆放、悬

挂、散发各类宣传物品。 

第十九条 严格遵守教室、图书馆、自习室等公共场所管理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使用、霸占学校教育教学资源。 

第二十条 严格遵守学生公寓管理规定，校外人员进入学生

公寓须经许可并履行登记手续。学生一般不得留宿其他人员，特

殊情况须经有关人员和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计算机信息系统规定，严

禁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登录非法网站、下载、传播

有害信息。 

第二十二条 在校内固定场所从事各类经营活动的公司和个

体商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依法依规经营。

禁止在店门前或周边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影响校园环境。 

第二十三条 在校园内举行活动，须严格遵守审批规定。1000

人及以上的大型活动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大型活动管理

规定》程序办理审批，确保活动安全。 



 

 －5－ 

第二十四条 在校园内禁止宗教活动，严禁师生员工组织、

参与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 

第二十五条 在校园内禁止违法违规聚集、上访等活动，严

禁师生员工组织、参与此类活动。 

第二十六条 未经批准，不得在校园内举办或进行以下活动： 

1.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等监管的活动； 

2.集会、讲演等室外活动； 

3.讲座、报告等室内活动； 

4.拍摄电影、电视剧和婚纱照等活动； 

5.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6.涉商业性质活动； 

7.其他需要报备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 校园户外活动应尽量远离教学、科研、办公以

及宿舍区，不得影响他人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第二十八条 校园内的旅馆、旧货、印刷、维修等特种行业，

须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证照和手续，合法开展业务，

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自觉维护校园秩序。 

第二十九条 校内从事打字复印、广告制作的公司或商户，

不得制作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影响校园和谐稳定等内容的传

单、条幅和展板。 

第三十条 校内寄递服务业应按照国家、省市和学校的相关

规定开展业务，并接受学校监督。 

第三十一条 第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条中涉及的行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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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现违法犯罪人员或行为，应当迅速向公安机关

或保卫处报警，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 

第三十二条 在学校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雇聘与借调的临

时工作人员、从事各类经营承包的服务业人员、工程施工人员和

各类进修培训人员等，按照外来人员管理规定须到保卫处办理备

案登记。在校园内应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共同维护校

园秩序。 

第三十三条 校园内严禁贩毒吸毒、聚众赌博、酗酒闹事、

打架斗殴，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师德师风和影响校风学风的

行为。 

第三十四条 校园严禁传播封建迷信、邪教言论和伪科学等

不健康思想的行为和印刷品、出版物。严禁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

等行为。 

第四章  校园交通秩序管理 

第三十五条 进入校园的车辆须严格遵守学校的交通管理规

定，按照校园交通标志、标线行驶，遵守区域和路段管制规定。

机动车和自行车、三轮车等非机动车应主动避让行人，并按要求

停放。 

第三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校内道路交通设施。

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挖掘校内道

路。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出租车、网约车和共享机动车禁止

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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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不得在校园道路、广场等影响交通

的位置从事滑板、旱冰鞋、极限单车、跑酷等运动。禁止使用滑

板、旱冰鞋等国家法律法规不允许进入公共道路的滑行代步工

具。 

第五章  校园环境秩序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不得在校园围墙挖洞、开门，严禁

破坏校园植被和草坪绿地。 

第四十条 校园内不得进行垂钓、捕鱼、猎鸟、遛狗、烧烤、

野炊、搭帐篷等活动，不得有饲养宠物、家禽家畜等行为，不得

有擅自攀折、砍伐、毁坏、移植和采摘校园内的树木、花草及果

实等破坏校园环境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进入校园的人员应爱护校园环境，不得损坏公

共设施。禁止涂抹刻画、践踏绿地、制造噪声、乱扔垃圾、张贴

和喷涂广告等不文明行为。 

第四十二条 严格落实教育部无烟高校标准，禁止在教学楼、

宿舍楼、实验室、行政楼、会议室、教师办公室、室内运动场、

图书馆、教职工和学生食堂、接待室、楼道、卫生间等区域吸烟。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四十三条 对妨碍校园秩序、影响校园环境，长期放置校

园的不明物主物品，经公告后仍无人认领的，保卫处有权联动相

关单位予以处置。对校园内违法、违规的宣传物品保卫处有权进

行处置。 

第四十四条 对未经审批的活动，保卫处及相关部门有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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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止或取消；通过审批，但未按审批事项及范围进行活动的，

有权劝诫、暂停或终止相关活动；存在安全隐患时，可紧急终止

活动，安排疏散。 

第四十五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校属单位、部门或组织，保

卫处有权暂停对其活动的审批；对违反本规定，经过劝告、制止

仍不改正的师生员工，学校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 

第四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校外人员，保卫处及有关部门

可以责令其停止活动或者离开校园；经劝告、制止仍不改正的，

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损坏学校公共财产的，保卫处及

有关部门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拒不赔偿损失的，依法追究其民

事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石油大学校门管理暂

行规定》《石油大学校门管理处罚暂行规定》和《石油大学校园

治安管理处罚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0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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